
广州港技工学校
机械四五六区美化工程招标公告

广州港技工学校因工作需要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采购法》和《广州港技工学校采购招标管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

及制度，现对学校机械四五六区美化工程进行招标，欢迎具备

相应资质和实力的公司参与投标。具体公告如下：

一、项目名称

机械四五六区美化工程

二、项目概况

（一）机械四五六区整体平面尺寸

机械四五六区整体平面尺寸为 50.5 米（长）X8.8 米（宽）

X8.4 米（高），中间为过道（实际尺寸以实测为准）。地面以上

1.8 米高已贴瓷片。

（二）美化项目

1.墙面、柱面美化、刷漆（见下图）

（1）车间东面墙面、柱面（包括图中 1 南车间东面墙、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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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车间东面墙）除尘、修复部分不平墙面和凹陷面后粉刷立邦

墙面漆 2 遍，已贴瓷片部分不刷，顶部以天车轨道顶部（含轨

道梁各面）为基准。

（2）车间西面柱面除尘、修复部分不平墙面和凹陷面后墙面

粉刷立邦墙面漆 2 遍；同时刷天车轨道（含轨道梁各面）立邦

墙面漆 2 遍。已贴瓷片部分不刷。

（3）车间南面、北面墙面除尘、修复部分不平墙面和凹陷

面后整幅墙面（到顶）粉刷立邦墙面漆 2 遍。墙面尺寸为 8.8

米（宽）X8.4 米（高），实际尺寸以实测为准。其中北面墙面含



粉刷储油室墙面。

2.钢窗切割外扇后加装铝合金窗（见下图）

（1）铝合金窗总尺寸如下（实际尺寸以实测为准，左右各

1 个），钢窗 1、钢窗 2 各需安装 2 个铝合金窗（4 扇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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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铝合金四周需做好防渗水处理，避免雨水从四周渗入。

3.其他未尽说明之处，以现场确认为准。

三、项目施工说明

1.为确保维修施工要求，维修项目解释权在学校总务处，如对

维修工程施工内容有不明之处，可在投标前联系总务处咨询或现场

答疑，联系方式如下：

①联系人：李老师

②联系方式：020-82158969，18988918005。

2.施工时间限制

为了不影响教学正常进行，施工时间需安排在星期六、星期日

之间或学校与承包方约定时间进行，施工时要做好场地围蔽和防护

措施，施工结束后，要对场地设备设施进行复原和场地清洁。

四、投标与报价

1.最高限价：本项目最高限价 30000 元（总包干含税金、材料、

人工、送货运输及施工），如果超出最高限价的，本报价无效。

2.有意向参与投标且符合经营范围的单位需提供以下资料：



（1）广州港技工学校机械四五六区美化工程报价表（附表

一）。报价含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点。

（2）报价单位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（盖章）。

（3）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到的企业经营范围打印件

（样例请参考附件 1），已属学校合格供方的企业免交企业经营范围

打印件。

（4）若是单位授权经办人参与报价的需提供授权书。

上述各项材料均需加盖单位公章。

请有意向参与投标的单位把上述资料装入报价资料袋或档案袋

密封并加盖公章后递交或快递学校党群工作部，联系方式如下：

①投标资料接收人：罗老师

②联系方式：020-82158968，18998088263。

③单位地址：广州市黄埔区黄埔东路 2879 号大院 90 号。

五、付款方式

项目施工完成，通过验收后 1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结算，如遇法

定节假日，结算日期顺延。

六、评标办法

1.资质要求：报价单位具有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、与报价项

目类型相符的营业执照。

2.在满足质量、施工工期达标基础上，总价格最低者为中标单

位第一候选人，次之为第二候选人。如果第一候选人不能按照报价

金额进行现场施工，中标单位顺延，本次投标结果继续有效。

3.本项目不得转包、分包。



七、其它说明

1.报价表递交时限及有效期：

（1）自发布之日起计算，至 2022 年 12 月 12 日 12：00 时结束，

逾期视为无效的报价文件。

（2）承诺报价表内容有效期为自然日 30 天内有效(报价日期起

计算)。

2022 年 12月 6 日



附表一

广州港技工学校机械四五六区美化工程报价表

序号 工程名称 报价（元）

1 墙面、柱面美化

2 钢窗切割外扇后加装铝合金窗

3
工程施工结束后，清理施工现场，保持场

地清洁

4 工期 10 天（含休息日）

5 总报价

报价单位名称：

联系人（授权人）姓名：

联系人（授权人）电话：

（报价单位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注：本页不盖报价单位公章视为无效报价。



附件 1：企业经营范围查询样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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